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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中航道〔2024〕12号 签发人：沈 敏

广东省粤中航道事务中心关于顺德水道航道
扩能升级工程（航道工程）水运建设

市场检查整改情况的报告

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

根据《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关于反馈顺德水道航道扩

能升级工程和佛山港了哥山港区本港作业区码头二期工程“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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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检查意见的函》（珠工管函〔2024〕309号）文件精神，我

中心立即组织项目各参建单位对照检查意见认真落实整改，现将

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部分合同履约管理不到位问题

（一）项目安全负责人资质低于投标文件承诺。

整改情况：已及时对安全负责人进行调整，变更为满足投标

文件承诺要求的安全负责人。

（二）项目实际投入施工设备与投标文件存在一定差距。

整改情况：经核查，因受今年多次洪水和台风影响，进度略

有滞后，目前实际投入施工设备进度与投标文件还存在一定差

距。后续我中心将督促施工单位通过采取措施加快施工进度，确

保实际投入到现场的设备与投标文件要求的进度一致。

（三）抛石护坡石块粒径偏大。

整改情况：我中心已督促监理及施工单位从源头上控制石料

质量，在码头装运石料环节加强管理，在石料到现场后，经监理

单位对石料规格、质量等验收符合相关要求后方可投入使用。

二、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问题

（一）项目施工船舶现场安全作业监督管理人员存在临时缺

位的情况。

整改情况：我中心已督促施工单位按要求加强工程施工安全

管理工作，配足安全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巡查，确保人

员到岗、责任到位。

三、项目工程档案管理不规范问题



—3—

（一）项目开工业务管理表相关部门意见栏未按要求填写，

且未填写日期。

整改情况：经与水利相关部门协调，已补充完善项目开工业

务管理表相关意见和日期，同时，开展举一反三，要求各参建单

位加强资料审核把关，加强档案管理。

（二）钩机上驳船施工作业安全计算书计算人员签名缺失。

整改情况：我中心已督促施工单位完善挖掘机上驳船作业稳

性及结构强度的评估报告计算、校核、审核、核定人员签字。

针对“双随机”检查组检查发现的问题，我中心高度重视，

立即组织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安排专

人跟踪负责落实整改，监理单位全程对施工单位整改过程进行监

督。后续，我中心将开展经常性检查，提高项目管理水平，进一

步加强各参建单位的管理，强化责任意识，督促施工单位经常性

开展自查自纠，监理单位全过程跟踪落实。

特此报告。

附件：1.佛山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开工业务管理表

2.施工单位整改回复报告

广东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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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王兴华，联系电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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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不公开

抄送：省航道事务中心

粤中航道事务中心综合部 2024年 10月 9日印发

（共印 12份）































































附件 1、工程业务联系单 014（SDKN-ZJGH-B18/014）-关于变更项目管理人员的申请 







附件 4、挖掘机作业稳性及结构强度评估报告 

 










